
教育部會計處臨時人員職缺甄選公告

職稱 專業助理(二)

名額
（如需進用身心障
礙人員，併請敘
明）

1名（不符遴用需求，得予從缺）

性別 不拘

特殊條件
（非必填，可保
留 或 刪 除 本 欄
位）

歡迎身心障礙者參加甄選之職務：■是 □否

歡迎原住民族參加甄選之職務：□是 ■否

原住民族地區之職缺：□是 ■否

資格條件
（含積極及消極資
格條件，請依「教
育部臨時人員人事
管理要點」第五點
與第六點規定，以
及各單位臨時人員
用人計畫表之「資
格條件」予以載
明）

一、具下列資格條件之一：

（一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，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

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商業及管理學門科系畢業，得有

學士學位證書者。

（二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，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

專科學校商業及管理學門科系畢業得有證書，並具有與擬任

工作性質相近之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。

★備註：具身心障礙身分者，擇優面試錄取
二、無下列情事者：

（一）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

（二）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，曾犯內亂罪、外患罪，經有罪判決確

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

（三）曾服公務有貪污行為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

（四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行

或執行未畢。但受緩刑宣告者，不在此限。

（五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

（六）大陸來臺人士未在臺設有戶籍滿十年。

（七）部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不得進用為本部之臨

時人員。

（八） 本部會計處各級主管人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

不得進用為本部之臨時人員。

工作項目
（主要工作項目等
資料說明）

一、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及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歲計、會計相

關業務督導：

(一) 概(預)算之審核及彙辦事項。

(二) 決算之審核及彙辦事項。

(三) 會計報告、半年結算報告之審核、彙辦事項。

(四) 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、保留案件之核定事項。

(五) 補辦預算之核定或核轉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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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部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基金」、「國立大學校院教學

與研究輔助」2工作計畫補助款之核撥、憑證審核事項。

三、審計部有關基金決算調查表等事項。

四、其他交辦事項。

工作地址 教育部會計處（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號 3樓）

聯絡方式
（報名方式、須檢
具文件、工作期間、
薪資、候補名額及
候補期間、聯絡人、
聯絡電話及地址、
相關注意事項等資
料說明）

一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 請於112年 5月 28日前，填妥「教育部會計處臨時人員應徵履

歷表」(格式請至教育部人事處網頁/人事處重要業務/電子布告欄

下載列印，網址：

【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4200/News.aspx?

n=EA55FF1631C75FB7&sms=91112B253CEEED31】)後簽章，電子檔

(Word及 PDF)傳送至m  ywu@mail.moe.gov.tw，報名資料應至遲

於報名截止當日寄送本案聯絡人收執（以郵戳為憑），並請於

信封上註明「應徵教育部會計處臨時人員職缺：專業助理(二)」

及白天聯絡電話。未依規定報名者（包括報名逾期、報名資料不

齊全、應徵履歷表未簽名等情形），恕不受理。

(二) 應送報名資料（所有資料證件請以A4格式印製，並依序裝訂）

：

1. 會計處臨時人員應徵履歷表（雙面列印並簽名）

2.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
3. 與資格條件相符之相關工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（無則免附）

4. 考試、專業證照或語文能力證明影本（無則免附）

5.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（無則免附）

6.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資料

(註：履歷表應填之欄位填寫不清楚或未檢附證明文件者均不予

採計。)
二、視應徵人員之學經歷專長，擇優通知面試。未獲通知面試或未獲

錄取者，恕不另行通知，所送資料亦不退件。

三、為維護甄選公平性，嚴禁各種請託關說，違者一律不予錄取。

四、倘應徵人員均不符遴用需求，得予從缺。

五、工作期間：依簽訂聘僱契約內容（試用期間為 3個月）。

六、薪資：265薪點（月支報酬新臺幣 34,371元）起。

七、職前年資採計：

(一)曾任公立機關(構)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、行政法人或財團法人，

其工作性質相近、服務成績優良且連續任職滿 1年之年資，得予

按年採計提敘薪級。

(二) 曾任民營事業機構，其工作性質相近、職責程度相當(應達擬任

職務職責程度最低薪點以上之薪資標準)、服務成績優良且連續

服務滿 1年以上之年資，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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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前開職前年資之採計，併計至多以提高 5薪級為限。

八、本次職缺除正取名額外，得擇優增列候補名額 3名，候補期間

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個月內有效。

九、本案聯絡人：吳明瑜小姐，聯絡電話：02-7736-5535，聯絡地址：

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號（教育部會計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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